
诚信承诺书

（项目承担单位/人）

本单位/人承担了科技计划项目（课题），现郑重作出如下诚信承诺：

1．严格遵循科研合同（任务书、委托协议）约定，做到按时结题验收并报送相关科研报告及项目成果，所报送项目成果为该项目（课题）实施周期内所取得的最新成果，确保不以旧抵新，不以无关科研成果冒充项目成果。

2．不以欺骗、贿赂、利益交换及游说、请托等方式获取奖励、荣誉、经费及结题验收等。

3．主动接受第三方科技服务机构的评估评价，正确对待评估评价结果及相关运用。

4．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财政纪律，不截留、私分、套取、转移、挪用、贪污科研经费。

5．严格遵守科研诚信及科研伦理有关行为规范，主动加强作风学风建设，自觉做到项目成果按贡献大小顺序署名。 

6．主动接受监督部门监督，按要求对科技管理部门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，正确对待和接受对违规行为的处理结果。

本单位/人自愿遵守以上规定，如有违反，愿承担相应后果及法律责任，并列入科研诚信失信记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/人（盖章/签名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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